
公告日期111年11月2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合 111 偵 2764 詐欺 中壢分局 邱○樺 起訴

合 111 偵 2764 詐欺 中壢分局 張○玲 起訴

合 111 偵 2874 竊盜 吉安分局 李○駿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3400 洗錢防制法 羅東分局 周○碩 起訴

合 111 偵 3964 詐欺 吉安分局 王○娟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3964 詐欺 吉安分局 卓○麗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3964 詐欺 吉安分局 葉○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3964 詐欺 吉安分局 葉○耀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3964 詐欺 吉安分局 潘○香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4223 詐欺 吉安分局 周○碩 起訴

合 111 偵 4223 詐欺 吉安分局 曾○明 起訴

合 111 偵 4223 詐欺 吉安分局 闕○府 起訴

合 111 偵 4304 詐欺 三重分局 林○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4305 詐欺 花蓮分局 林○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4319 詐欺 玉里分局 江○萱 起訴

合 111 偵 4364 詐欺 中和分局 周○碩 起訴

合 111 偵 4364 詐欺 中和分局 曾○明 起訴

合 111 偵 4876 詐欺 平鎮分局 何○梅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偵 5200 詐欺 頭份分局 周○碩 起訴

合 111 偵 5216 詐欺 淡水分局 周○碩 起訴

合 111 偵 5765 詐欺 板橋分局 周○碩 起訴

合 111 偵 5782 洗錢防制法 前鎮分局 林○瑄 起訴

合 111 偵 5850 洗錢防制法 三峽分局 朱○渝 起訴

合 111 偵 6077 詐欺 平鎮分局 曾○明 起訴

合 111 偵 6086 詐欺 吉安分局 周○碩 起訴

合 111 偵 6092 詐欺 三重分局 周○碩 起訴

合 111 偵 6237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鄭○明 起訴

合 111 偵 6823 詐欺 永康分局 江○萱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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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111 偵 7129 詐欺 善化分局 林○螢 起訴

合 111 偵續 28 詐欺 花高分檢 吳○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緝 701 竊盜 基一分局 李○義 起訴

合 111 偵緝 716 詐欺 新城分局 宋○鈺 起訴

合 111 偵緝 717 詐欺 新城分局 宋○鈺 起訴

合 111 偵緝 718 詐欺 竹二分局 吳○緯 起訴

合 111 偵緝 719 詐欺 竹二分局 吳○緯 起訴

合 111 偵緝 720 詐欺 竹二分局 吳○緯 起訴

合 111 偵緝 721 詐欺 竹二分局 吳○緯 起訴

合 111 毒偵 842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潘○萱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889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顏○傑 起訴

合 111 毒偵 962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潘○萱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緝 280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潘○萱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作 111 偵 3729 強制性交 花蓮分局 潘○祖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1 偵 5909 詐欺 新城分局 顏○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11 偵 6424 竊盜 花蓮分局 林○澤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1 偵緝 648 詐欺 南一分局 張○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1 調偵 166 妨害自由 花蓮新城鄉所
C○U

 JEONGDONG
起訴

作 111 調偵 166 妨害自由 花蓮新城鄉所 嚴○德 起訴

作 111 調偵 184 妨害秘密 花蓮市公所 塗○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1 調偵 184 妨害秘密 花蓮市公所 楊○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1 調偵 291 妨害名譽 花蓮市公所 葉○樑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0 偵 5292 誣告 檢○官簽分 謝○翰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孝 111 偵 342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周○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孝 111 偵 342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廖○玄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孝 111 偵 572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金○君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11 偵 4788 跟蹤騷擾防制法 吉安分局 吳○泰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1 速偵 709 竊盜 花蓮分局 黃○輝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1 速偵 71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李○娟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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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 111 速偵 711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邱○超 緩起訴處分

孝 111 速偵 71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洪○翰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1 速偵 71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胡○達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1 速偵 71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卓○彥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1 速偵 71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鄭○泳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1 速偵 71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輝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1 速偵 71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吳○燕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0 偵 6056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吳○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1 偵 3221 詐欺 花蓮分局 田○發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1 調偵緝 17 侵占 花蓮市公所 黃○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1 軍偵 100 妨害名譽 三民二局 陳○澔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1 偵 3344 詐欺 內埔分局 許○惠 起訴

明 111 偵 3402 詐欺 中和分局 許○惠 起訴

明 111 偵 3403 詐欺 湖內分局 許○惠 起訴

明 111 偵 3949 詐欺 新湖分局 許○惠 起訴

明 111 偵 4291 詐欺 文山一局 劉○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1 偵 4390 洗錢防制法 中壢分局 趙○穗 起訴

明 111 偵 4816 詐欺 大雅分局 許○惠 起訴

明 111 偵 4875 詐欺 吉安分局 林○祥 起訴

明 111 偵 5047 詐欺 仁武分局 許○惠 起訴

明 111 偵 5205 詐欺 大園分局 許○惠 起訴

明 111 偵 5793 詐欺 龍潭分局 許○惠 起訴

明 111 偵 6076 洗錢防制法 鳳林分局 張○鑫 起訴

明 111 偵 6274 詐欺 南六分局 江○ 起訴

明 111 偵 6274 詐欺 南六分局 吳○蘭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1 偵 6593 詐欺 北港分局 鄭○耘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11 偵 6719 詐欺 臺灣高檢 莊○興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11 偵 6999 詐欺 板橋分局 陳○揚 起訴

明 111 偵 7110 詐欺 烏日分局 胡○安 起訴

明 111 偵 7111 詐欺 新店分局 陳○揚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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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111 偵 7120 洗錢防制法 新城分局 胡○玄 起訴

明 111 偵 7121 洗錢防制法 吉安分局 吳○馨 起訴

明 111 偵 7122 洗錢防制法 中四分局 簡○湞 起訴

明 111 偵 7170 詐欺 楊梅分局 張○翔 起訴

明 111 偵緝 504 洗錢防制法 吉安分局 鄭○貞 起訴

明 111 毒偵 24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趙○信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1 毒偵 266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譚○勳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1 毒偵緝 156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鄭○豪 緩起訴處分

明 111 毒偵緝 15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鄭○豪 緩起訴處分

明 111 撤緩 231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

(原移送機關：鳳林分

局)

羅世淞

撤銷緩起訴處分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號案：

111毒偵209)

信 111 偵 6658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李○蘭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偵 477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梅○凡 不起訴處分

勇 111 少連偵 20 竊盜 鳳林分局 古○睿 緩起訴處分

勇 111 少連偵 20 竊盜 鳳林分局 陳○祥 起訴

勇 111 少連偵 20 竊盜 鳳林分局 陳○林 起訴

勇 111 少連偵 20 竊盜 鳳林分局 陳○雄 起訴

勇 111 少連偵 20 竊盜 鳳林分局 曾○元 緩起訴處分

勇 111 少連偵 20 竊盜 鳳林分局 謝○欽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1 速偵 70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黃○珍 緩起訴處分

智 111 調偵 266 詐欺 花蓮玉里鎮所 周○威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偵 215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廖○芳 起訴

勤 111 偵 6408 毀棄損壞 檢○官簽分 康○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偵 6408 毀棄損壞 檢○官簽分 康○翔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偵 6542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張○豊 緩起訴處分

勤 111 偵 7025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○盛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1 偵緝 663 毀棄損壞 自○ 蔡○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速偵 70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金○湘 緩起訴處分

勤 111 速偵 70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葉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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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 111 軍偵 107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陳○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0 偵 5762 洗錢防制法 花蓮分局 林○昇 起訴

潔 110 偵 5762 洗錢防制法 花蓮分局 陳○存 起訴

潔 110 毒偵 709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潘○堂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偵 486 洗錢防制法 花蓮分局 陳○存 起訴

潔 111 偵 2681 洗錢防制法 水上分局 吳○翰 起訴

潔 111 偵 4672 洗錢防制法 東港分局 黃○浩 起訴

潔 111 偵 4672 詐欺 東港分局 俞○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5144 詐欺 玉里分局 黃○櫻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5225 詐欺 中五分局 黃○櫻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5352 洗錢防制法 水上分局 吳○翰 起訴

潔 111 偵 5777 洗錢防制法 新莊分局 梁○賢 起訴

潔 111 偵 5816 詐欺 清水分局 徐○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6093 詐欺 新城分局 郭○玲 起訴

潔 111 偵 6258 詐欺 板橋分局 杜○芬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6387 詐欺 三重分局 林○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6627 詐欺 仁武分局 曾○瑄 起訴

潔 111 偵 6705 詐欺 豐原分局 洪○家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6829 詐欺 三重分局 林○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6956 詐欺 臺北地院 陳○鈞 起訴

潔 111 偵 6986 詐欺 龜山分局 杜○芬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6988 詐欺 八德分局 洪○家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偵 7086 洗錢防制法 主○檢察官簽分
W○LAS

 TITIPON
起訴

潔 111 偵 7087 洗錢防制法 主○檢察官簽分 林○瑄 起訴

潔 111 偵 7088 洗錢防制法 主○檢察官簽分 林○瑄 起訴

潔 111 偵 7133 詐欺 花蓮分局 鄭○中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偵緝 679 竊盜 中四分局 黃○昭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11 偵緝 688 竊盜 苓雅分局 黃○翔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11 偵緝 725 詐欺 航空刑大 羅○承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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潔 111 毒偵 53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潘○堂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196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潘○堂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458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王○瑜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491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吳○娟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613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温○展 起訴

潔 111 毒偵 740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鄭○民 緩起訴處分

潔 111 毒偵 779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古○忠 緩起訴處分

潔 111 毒偵 829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賴○臻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859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林○富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861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陳○華 緩起訴處分

潔 111 毒偵 876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吳○娟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944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鄭○民 緩起訴處分

潔 111 毒偵緝 301 毒品防制條例 航高分局 李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11 撤緩毒偵 119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林○富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撤緩毒偵 120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孫○聖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撤緩毒偵 121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孫○聖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軍偵 128 詐欺 新店分局 曾○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撤緩 251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

(原移送機關：鳳林分

局)

曾陳麒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號案：110毒偵611)

禮 111 偵 6970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王○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禮 111 調偵 297 毀棄損壞 花蓮市公所 黃○銘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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